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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
承辦人：陳世玟

電話：03-8462860分機575

傳真：03-8572660

電子信箱：shihwen1216@gmail.com

受文者：花蓮縣新城鄉新城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5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課字第110009561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檢送國立成功大學辦理「110學年度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

土語文閩南語文專長學士後教育學分班」招生資訊，請貴

校惠予協助公告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成功大學110年5月13日成大教字第1100201080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依據：「師資培育法」第8條之1及「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

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實施要點」，配合「國家語言發展法」

及教育部於111學年度起於中等學校全面實施台灣本土語文

教育之政策以培育具備台語（閩南語）專長之中學教師。

三、招生對象：

(一)公立或立案之私立獨立學院以上學校，或符合教育部採

認規定之國外獨立學院以上學校各所系科畢業，具有學

士以上學位證書者。

(二)具有成大全民台語認證或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閩南語中

級以上能力證明。及下列各項資格之一者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11000019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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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修畢教育專業課程者（A班）：

(１)已有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合格教師證者。

(２)取得修畢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者。

２、具本土語文專長者（B班）：最近5年內曾於高級中等

以下學校從事本土語文（台語文）教學工作實際服務

累計滿6學期，且為現職之本土語文（台語文）教學支

援工作人員或代理老師。

四、網路報名日期：110年5月20日（星期四）至5月28日（星期

五）下午五時止。

五、繳費及匯票收件日期：110年5月20日（星期四）至5月28日

（星期五）上班日，每日上午九時至晚上六時止，郵寄者

以郵戳為憑。

六、詳情簡章及報名方式說明，請上網查閱：http://twl.

ncku.edu.tw/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課程教學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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